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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你们，这条维权路我不知道
还要走多久……” 1 月 21 日，当事人解某
向办案检察官道谢。随着这起长达 6 年的信
访案件得以息诉，聊城市检察机关 2019 年
度 5 年以上信访积案实现“清零”。

如何化解疑难信访“钉子案”“骨头
案”？

专业化办案团队建设是攻克此类案件的
成功探索。

化解信访“疑难杂症”

为进一步提升司法办案质效，倾力解
决好信访积案这一群众最关注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去年以来，聊城市检察
院改变以往独任检察官单独办理信访案件
的形式，从优化办案力量、办案机制、人才
培养入手，探索建立了“疑难信访办案

组”。
办案组采取“检察官+检察官助理”的

办案模式，由分管副检察长任主办检察官，
既发挥检察长协调调动资源的优势，又增
强了信访人的信任感。针对持续 5 年以上的
信访积案、近两年来赴省进京信访案件、其
他疑难复杂信访案件，主办检察官带队下
访，压实首办责任，快速高效协调解决信
访难题。工作中，创新信访处置机制，构建
“包案联责、化解联处、风险联控、督导联
动”的“四联工作法”，化解信访“疑难杂
症”。

与此相配套，聊城市检察院同步组建
“司法救助办案组”，构建起“ 1+N ”多元
化救助模式，将检调对接、心理疏导、助力
脱贫等机制引入救助体系，从心理和生活上
“精准”救助，化解“症结”，达到真正的
息诉罢访。

构建信访积案化解平台

办案团队的专业化，是化解“钉子案”
“骨头案”的核心。聊城市检察院建立“双
向预约接访机制”：检察长根据案件需要直
接约访信访人，定期听取办案汇报，跟进调
度案件进展，增进与信访人的良性互动，在
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第一层级把群众诉求
解决到位，实现信访件不积压、自风险不发
酵、进京访不发生的“三不”目标。

作为解某一案的主办检察官，该院副检
察长刘勇先后九次约访解某，对其进行释法
说理，并协调律师以第三方身份从情理法的
角度教育、疏导信访人。根据其家庭实际困
难，为其争取 5 万元司法救助金，并最终促
使双方当事人以 32 . 5 万元的赔偿数额达成
和解，解某从内心认可办案组工作。

聊城市检察机关还通过强化联合接访、
带案下访、深化律师等第三方参与化解机
制、全面推开公开听证、畅通“白云热线”
渠道、完善检调对接机制等措施，为“疑难
信访办案组”注入了专业化机制保障，构建
起信访积案多元化解平台。

该院检察长王钦杰介绍，办案团队的专
业化，体现在复杂案件的公正高效办理和疑
难问题的精准深入研究，这既要在法律程序
及证据上以法服人，更要在服务群众上以情
动人。自办案组成立以来，共推动 17 件长
期未能化解的“骨头案”最终化解， 5 年以
上信访积案全部“清零”，在全省率先完成
省院交办信访积案化解销号任务，全市检察
机关受理信访总量同比下降 32 . 7% ，未发
生集体访、极端信访、缠访闹访情形，全省
检察机关信访工作现场会在聊城召开。

王凯忠 刘舒媛

聊城：专业化团队解信访难题

【案例一】牟某某等人侵犯著作权案

制售盗版图书牟利获刑

2016 年 12 月，聊城市东昌府区检
察院的检察官在办理路某某销售假冒字
典侵犯著作权审查逮捕案时，发现该案
存在侵犯著作权的上游犯罪，遂向公安
机关提出追查复制发行盗版图书上游犯
罪人员的意见，公安机关根据该意见开
展相关侦查工作。

2018 年 8 月，为路某某提供盗版
图书的牟某某在外省被抓获。据牟某某
供述，郭某某为其印刷盗版图书，周某
某为其提供盗版图书的电子版，谢某某
为其盗版图书印刷书皮。

2018 年 8 月 30 日，郭某某被抓获
归案，同年 9 月 10 日，周某某被抓获
归案，同年 10 月 16 日，被上网追逃的
谢某某被抓获归案。

经查，牟某某于 2016 年至 2018 年
8 月份期间，通过物流发货的方式，向
全国各地销售大量盗版图书，牟取暴
利。其中，卖给路某某《现代汉语词
典》等系列盗版图书，得赃款 84200
元。在抓获牟某某的同时，还在其租用

的某仓库内查获《十宗罪》《装在口袋
里的爸爸》《明朝那些事儿》《狼图
腾》《大英儿童漫画百科》等盗版图书
172700 册(码洋： 4677040 元)。

周某某于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8
月份期间，明知牟某某出版盗版图书，
而为其提供《哈利·波特》《十宗罪》
《倚天屠龙记》《侠客行》《笑傲江
湖》《鹿鼎记》《连城诀》《装在口袋
里的爸爸》《明朝那些事儿》等盗版
图书的电子印刷版，非法获利 36386
元。

郭某某明知牟某某非法出版图书，
仍承诺为其印刷《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32 万册，截至 2018 年 8 月 30 日被公
安机关查获时，已印制完成 9 2 8 2 2
册。

谢某某于 2018 年 3 月至 7 月份期
间，为牟某某印制盗版图书书皮 154000
张、彩页 20000 页。

2017 年 4 月 27 日，东昌府区检察
院以路某某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向聊
城市东昌府区法院提起公诉，区法院于
同年 5 月 27 日以该罪判处被告人路某
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280000
元。 2019 年 3 月 18 日、 5 月 16 日，
东昌府区检察院分别以被告人牟某某、

周某某、郭某某、谢某某涉嫌侵犯著作
权罪向区法院提起公诉，区法院分别于
同年 6 月 27 日、 7 月 5 日以侵犯著作
权罪判处被告人牟某某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 150000 元；判处被告人郭某
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0000 元；判处被告人周某某有期徒刑
十个月，并处罚金 40000 元；判处被告
人谢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
30000 元。上述判决均已生效。

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存在多个环
节，往往涉及上、下游违法犯罪，形成
一个完整的黑色利益链条。因涉案人员
多，地域分布广，大多数被告人存在侥
幸心理，不如实供述盗版图书的来
源、价格、数量、销售渠道、获利金
额等情况，取证难度大。检察机关积
极发挥刑事诉讼主导作用，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取证确保证据完善，严查细
审准确认定事实确保不枉不纵，释法
说理消除对抗确保办案三个效果统
一，通过办理一起销售盗版图书的案
件，彻底打掉了一条横跨多省市、产
销一条龙的侵犯著作权黑色产业链
条，有效保护了版权所有者的知识产
权，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促进了
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案例二】狄某、丁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用低档白酒灌装高档酒牟利获刑

高档白酒以精酿的制造工艺、醇香
的口感和其独特的品牌价值堪称白酒市
场中“最闪亮的星”。而正是由于高昂
的价值，往往成为假冒仿造的对象，一
些不法分子出于贪婪逐利，以低劣的酒
水灌装冒充高档白酒，肆意玷污品牌价
值，践踏他人知识产权，也威胁着国民
的食品安全。

2018 年 6 月至 11 月，狄某为牟取
暴利，雇佣丁某、租用滕州市某街道一
处民房作为生产点、三处民房作为仓
库，从他人处购买假冒茅台、五粮液、
剑南春、国窖 1573 、水井坊、洋河天
之蓝的白酒包装材料，用低档白酒灌装
生产假冒上述白酒并对外销售，非法经
营数额高达 194 万余元。

2019 年 8 月 28 日，滕州市公安局
以狄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向滕州市检
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同日滕州市检察院
批准逮捕。同年 10 月 28 日，滕州市公
安局以狄某、丁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
向滕州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 12

月 3 1 日，滕州市检察院以被告人狄
某、丁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向滕州市
法院提起公诉。 2020 年 3 月 3 日滕州
市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狄某、丁某犯
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
人狄某、丁某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本案涉及被侵害注册商标数量多、
涉及面广、取证难度大，检察机关充分
发挥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优势，积极提前
介入引导侦查，取证，精确审查认定犯
罪数额，确保依法从严打击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

该案起诉后，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影响，原定庭审日期被迫推迟。为使案
件在审限内尽快开庭宣判，检察机关与
法院积极沟通协调，共同克服疫情影
响，运用远程视频庭审方式审理。检察
官在视频出庭时，积极探索简明高效的
指控方法，做到讯问简明扼要、答辩有
理有节，确保指控犯罪清
晰严谨、有理有据，最终
促使对关键事实存有辩
解、抱有侥幸心理的两名
被告人，在庭审活动结束
前均真诚认罪悔罪，法院

判决后均未上诉。
办案中，检察官发现辖区内酒品销

售行业，存在酒品流通不规范、商店经
营监管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管理
不完善等监管漏洞和违法犯罪隐患。在
研究相关监管规定、咨询监管人员日常
监管内容、实地走访部分商店经营模式
等工作基础上，检察机关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对酒品经营
全方位监管。排查铲除假冒酒品的生产
窝点，严格监管酒品销售商规范经营，
加强重点人群监控，强化酒品经营普法
宣传。同时，与相关单位对接、座谈，
督促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开展专项清查
行动、建立完善酒品监管长效机制，促
进酒品流通市场有序、规范、健康运
行。相关单位采纳检察建议，及时改进
工作方法，在生产、流通领域加大巡查
力度，实现了监管全覆盖，取得了较好
的社会治理效果。

冯欣妤/整理

山东检察机关发布典型案例

撑起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伞”
【编者按】 4 月 26 日，将迎来第 20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为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普及，提升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山东省检察机关与全国同步，于 4 月 20 日至 26 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主题为“知识产权与健康中

国”的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其间，省检察院将陆续发布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关典型案例。

根据省委、市 委“四进”攻坚行
动部署，烟台市检察院“四进”工作
组迅速到位、下沉一线，深入各社
区、企业开展“四进”攻坚行动，全
力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为服务济
平稳健康发展和疫情防控提供优质高
效的司法服务及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东方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
东方科技)是烟台市检察院“四进工
作组”对口联络单位之一。检察官刘
子良作为工作组成员，受领任务后第
一时间深入企业一线，了解企业存在
的困难，坚持问题导向，帮助企业召
回外省工人，研究制定车间、宿舍、
食堂等不同区域隔离措施，补充防护
用品，督促落实隔离、测温、消毒等
疫情防控措施，企业得以顺利复产复
工。

企业复工后，订单逐渐增多、车
间日渐繁忙。除日常疫情防控工作之
外，刘子良发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
在诸多安全生产隐患：铲车在厂区内
运送生产物料，来回碾压临时铺在地
上的一条电缆，电缆皮随时有开裂的
危险，极易引起触电事故；铺设排污
系统需要对管道进行焊接，焊接点附
近就有一堆易燃的篷布，极易引起火
灾；部分工人经常在车间一角吸烟，
既不符合防疫要求，还极易引发粉尘
爆炸，安全隐患极大。

针对这些问题，刘子良第一时间
联系负责人进行现场整改，避免因麻
痹大意导致小隐患造成大问题；同时
与公司领导深入沟通，共同研究建立
安全生产机制，进一步排查安全隐患；
在了解到企业没有专门的安全员后，
刘子良主动请缨，担任企业安全生产
督导员，带领业务骨干深入排查生产
各个环节的安全隐患，在帮助企业安
全生产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有责任、
懂方法的安全生产明白人、安全员。

除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外，烟台市
检察院“四进”工作组还进驻社区，
在巩固前期防控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深度工作。

北园社区近日新增加 1 名武汉返程人员邹某某，集中隔
离并在核酸检测呈阴性后，还需进行 14 天的居家隔离。邹
某某为外来务工人员，年前回湖北老家，因疫情影响一直没
有收入，家中父亲瘫痪在床，母亲没有收入，两个孩子需要
抚养，迫于生计只身一人来到招远打工，来后因被采取隔离
措施，暂无收入，还需支付房租费、水电费以及生活开支，
生活存在困难。了解情况后，工作组与社区共同努力，与房
东、用工单位、附近超市等进行沟通协调，帮助其解决燃眉
之急。经协调，房东允许其缓交房租 2 个月，用工单位承诺
可提前支取未来部分工资用作当前生活开支，小区附近超市
提供免费上门配送服务，同时，吕维宁组长还自掏腰包购置
了鸡蛋、面包、牛奶等生活品，与社区人员一同对其进行慰
问，告诫其安心居家隔离。邹某某表示非常感动，感谢大家
对她的关心和帮助，一定认真落实隔离措施。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烟台市检察院积极行动，为支
持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主动上门提供检察帮助，为社区防疫防
控和重点困难问题提供法律支持。下一步，烟台市检察院工
作组将定期征求社区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线索，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有效服务发展大局。 常洪波 马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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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省检察院严格落实疫情防护要求，分别于 4 月 10 日、4 月 13 日，先后两次通过互联网远程
视频系统参加省法院互联网法庭的审理。庭审中，当事人、诉讼参与人身份核对、举证、质证、答辩等均在网上
完成。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和第八检察部的检察官依法履行出庭职责。整个庭审过程，视频画面清晰，交流顺
畅，网上庭审取得良好效果。目前，省检察院各业务部门检察官通过我省信息化平台，或听取下级院案件汇报，
或开展视频案件讨论，工作紧张有序、有条不紊，运用信息化手段办案成为一种“新常态”。 鲁剑轩 摄

“隔空”出庭履职

本报讯 4 月 14 日，枣庄市检察院市派“四进”市中区
第三工作组联合市检察院第一党支部，共同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组织支部党员前往市中区永安镇和中建材光芯科技有限
公司参观学习。

在市中区检察院永安青少年教育基地内，第一党支部党
员与工作组全体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工作组的工
作任务、工作状况以及当前面临的形势。大家深深被工作组
“只为服务对象解难题，不为服务对象添麻烦”的工作状态
所感染。

随后，工作组与一支部党员共同看望了市检察院下派国
企服务队李雪冰，并共同到帮包企业中建材光芯科技有限公
司参观学习，在该企业生物光导识别材料生产车间参观过程
中，全体党员深受教育和启发。

整个生产车间只有寥寥几人，但该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先
进机械设备，大大提升了生产质量和效率，整个车间完善的
机械设备衔接流畅完整，展现了高科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无限动力。

通过此次参观活动，不仅让全体党员干部感受到了“四
进”工作组和国企服务队的认真负责态度，也学习到了面对
工作的严谨、专注、创新和专业的精神。活动中，大家紧密
联系思想、学习和个人成长实际，谈心得、讲体会，使此次
党日活动取到了较好的效果，大家纷纷表示，今后的学习工
作中，一定牢记自己的身份，牢记自己的检察使命，不断为
检察事业贡献力量。 枣检宣

枣庄：

为服务对象解难题

本报讯 4 月 21 日，省检察院党组成员、省纪委监委
驻省检察院纪检监察组组长傅清卿主持召开会议，学习传达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专题辅导班精神，组织讨论交流，研究贯
彻落实措施。

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这次辅导班是深入学习领会十
九届中央纪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和省
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部署，也是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统一思想
认识、凝心聚气，推进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陈辐宽书记的辅导报告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四个新、
七个在、四项建设”，是对当前和今后纪检监察工作的部署
安排，任务明确，要求具体、实在，为派驻工作指明了方
向。对照援鄂医疗队事迹，对标先进，认真学习领会，精准

把握，增强动力，抓好落实。
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刻学习领会辅导班精神，特别是陈

辐宽书记辅导报告的精神实质，切实增强高度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严实、高效
履职尽责，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围绕省委部署要求，在
政治监督上求突破，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疫
情防控常态化，严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要强化日
常监督，严格审查调查，协助推进省院党组巡视巡察工作；
要对照全年重点任务，细化实化分工方案，抓紧抓实各项措
施，确保取得优异成绩。要强化自身建设，按照“把队伍建
强、让干部过硬”重要要求，扎实推进政治、作风、能力、
纪律建设，打造过硬铁军。 刘晓娟

傅清卿组织学习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专题辅导班精神


